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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营养还是造噱头

进入春天，不少爱美人士追求减肥瘦身，
而有些食品就宣称是低脂肪，吃了也不用担
心长胖，那么一些宣传低脂低卡的网红食品，
是否真的有效呢？

最近，一种名为“干噎酸奶”的奶制品风
靡网络，号称有较高营养价值，且低热量。经
第三方实验室检测 6 款销量较高的“干噎酸
奶”，结果显示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低热量。
其 中 一 款 产 品 标 注 热 量 407kj/100g，实 测
778kj/100g；另 一 款 产 品 标 注 脂 肪 1.4g/

100g，实测 12.8g/100g。检测结果远超出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允许的误差范围，涉嫌营养
成分表虚标，此外也不符合低能量低脂肪的
标准。

记者了解到，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
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低能量要求为能量
≤170kj/100g 固体或≤80kj/100ml 液体；低
脂 肪 要 求 为 脂 肪 含 量 ≤3g/100g 固 体 或 ≤

1.5g/100ml液体。
某品牌一款名为“乳清蛋白面包棒”的面

包，声称“和牛奶一样营养，比苹果还低的热
量”。仔细查看配料表，实际添加的乳清蛋白
含量只有 0.4%。

某品牌一款“松茸酱油”的调味料，整个
产品的标签和营销话术都在突出“松茸”加酿
造酱油，让消费者觉得松茸才是主角，酱油是
点缀。然而细看配料表，松茸的排位非常靠
后，实际添加量很少。

连酵母都“卷”起来了。某品牌一款藜麦
吐司面包外包装上描述“使用鲜酵母，活性
高、风味足”。记者走访超市发现，不少品牌
的面包外包装上都突出标明使用鲜酵母，售
价也随之提高了。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
告诉记者，其实鲜酵母、半干酵母和普通的干
酵母都已经有商品化产品，各有优缺点，不能
说没差别，但是差别不大。

专家提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需仔细
查看食品标签以及电商的商品详情页，深入
了解商家主打的产品卖点，辨别其真伪，不要
被其营销噱头牵着鼻子走，影响自己的选择。

■■■■■■■■■■■■■■■■■■■■■■■■■■■■■■■■“配料干净”是文字游戏吗

记者走访商超、搜索电商平台页面发现，大量食品外包
装上醒目标注“0 反式脂肪酸”，配料表里用“食用油脂制
品”等措辞，回避使用“植脂末”“起酥油”。

“0 蔗糖”“0 添加糖”“0 添加蔗糖”等话术让消费者晕
头转向，比如有的“0 蔗糖”产品配料表里，海藻糖、果葡糖
浆、麦芽糖浆、浓缩苹果汁等其他形式的糖赫然在列。

一些食品标榜配料干净，实际却可能隐藏了某些食品
添加剂成分，对于消费者来说迷惑性很强。

某品牌一款速溶咖啡外包装用醒目字体标明“0 奶精、
0 植脂末、0 氢化油、0 反脂”，配料表只标明了椰子油粉（玉
米淀粉、植物油、含乳固体饮料）、食用葡萄糖、白砂糖、速
溶咖啡，看上去“配料干净”。

钟凯说，“含乳固体饮料”是复合配料，其中可能包含多
种速溶咖啡必要的食品添加剂，比如酸度调节剂、乳化剂、
食用香精等，但企业故意不展开其中成分，使配料表看上去
很短。此外，椰子油粉就是植脂末的一种，无非是换个说法
罢了。实际上，这款速溶咖啡就是“咖啡粉+植脂末+糖”，
只是跟消费者玩了一个排列组合的文字游戏。

“0 反式脂肪酸”这一标签本意是用在使用了氢化植物
油，但反式脂肪酸含量可忽略不计的产品。然而现在无论
是否使用氢化植物油，很多产品都会使用这个标签，导致消
费者很容易被虚假的安全感误导。

专家提示消费者，看懂配料表的“潜规则”很重要。配
料表的顺序反映了添加量大小，有助于揭示食品的真实成
分。比如，全麦面包的配料表，要看全麦粉在配料表的第几
位；如果白砂糖位于配料表的前 3位，则说明面包的含糖量
较高，需要引起注意。

去年 7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标签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拟强化食品名称标注要求，不得使人误解。
征求意见稿提出，食品标签标注内容不得以欺骗、虚假、夸
大、误导方式描述或者介绍食品，不得明示、暗示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非保健食品不得明示、暗示具有保健功能。

■■■■■■■■■■■■■■■■■■■■■■■■■■■■■■■■ 真能减肥还是非法添加

“黛梅噗噗梅”“西梅 SOSO 果冻”“酵素软糖”……江苏
省苏州市市场监管局在一起案件中查获 40多种网红食品，
均伪装成零食的面目出现。

江苏省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检验二部部长刘岑告
诉记者，该案当事人使用包含双环己甲酰酚丁、双丙酚丁等
物质的“酵素粉”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比如一种名为“黛梅
噗噗梅”的蜜饯食品，有消费者食用后出现严重腹泻。

近年来，打着“减肥、降压、降糖”等卖点的代用茶、压
片糖果、固体饮料等网红食品兴起，消费者食用后可能会出
现食欲减退、失眠、口渴、便秘等不适症状，危害健康。

记者了解到，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
不得添加药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标注警示
用语指南》，要求在标签专门区域醒目标示“保健食品不是
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内容。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
说，市面上一些酵素类网红食品，部分可能申请到了保健食
品，部分仍然属于食品。这些网红食品无资质难把关，给黑
作坊入市提供了便利。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食品中非法添加违法行为发布
通知，明确非法添加的新型衍生物等认定执法检验方法、组
织专家出具有毒有害认定意见。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非法添加的网红食品违法形式隐
蔽、手段花哨、涉及地域人群广泛，关键是进一步落实监管
职责，强化企业责任，不能执法“雷声大、雨点小”、处罚不
痛不痒，要利剑高悬、形成震慑。

同时，消费者也应当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选择正规渠道
购买食品，购买正规食品，一旦食用后出现不适症状，要怀
疑食品中是否含有违禁成分，及时就医。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3月 14日电）

“装修升级”为何突然人去楼空

2024 年 7 月，重庆渝北区一家名为“韵瑜伽”的健身
馆，突然以“装修升级”为由关门歇业。本以为只是短暂停
业，可顾客们等来的却是人去楼空的现实。

同年 8 月，多位消费者向渝北区消委会投诉称，闭店
后他们多次尝试联系商家，可电话不是无人接听，就是被
直接挂断，发消息也石沉大海。

受害者之一的张女士气愤地说：“他们宣传周年庆优
惠活动时，说充值越多赠送的课时就越多。我想着自己平
时也常来锻炼，就咬咬牙又充了一笔钱。没成想，才过几
天店里就通知要装修，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人了。”

原来，早在 2024 年 2 月，该公司就通过简易程序注
销。这意味着，经营者至少提前 5 个月就做好了闭店跑路
的打算。

闭店当月，负责人范某以瑜伽馆 7 周年庆为名，大肆
开展促销活动，推出各种极具诱惑性的预付卡套餐，如“全
场五折”“买一年会员送半年”等，诱使会员们掏钱充值。

据统计，该店像张女士这样遭受损失的消费者约 54

名，金额累计达 27万余元。
渝北区消委会调查发现，该公司虽已注销，但股东承

诺不实，于是将 3 名股东列为被告；最后推选代表协调律
所代理起诉。

2024 年 10 月，渝北区消委会指派副会长及工作人员
以支持起诉人身份参加庭审并发表支持起诉意见，法院判
决 3名被告将服务费退还消费者。2025年 1月，原告申请
强制执行。渝北区消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跟踪关注该
判决执行情况，全力维护 54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闭店跑路”背后套路几何

“预付式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模式，具有价格优
惠、付费便捷等特点，在美容美发、健身美体、教育培训、餐
饮服务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一些无良商家打着

“捞一笔就跑”的主意，用“享受更多折扣”“无障碍退款”等
由头诱导消费者，圈到钱就玩失踪，套路层出不穷。

套路一：虚假繁荣诱导充值。
本案中的瑜伽馆，在明知即将闭店跑路的情况下，仍

营造出一副生意兴隆的虚假景象。通过精心策划的周年
优惠活动，推出诱惑性的充值套餐，让消费者误以为捡到
了大便宜。

套路二：用障眼法金蝉脱壳。
以“装修升级”作为幌子，是此类不良商家惯用的手

段。他们张贴装修告示，给消费者造成店铺只是暂时停
业，不久后将以全新面貌重新营业的假象。实际上，这只
是他们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障眼法。

一旦“踩坑”如何维权

如果遭遇预付式消费陷阱，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去年 7 月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

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经营者
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继
续履行义务或者退还没有消费的预付款余额。经营者不
得对退还押金设置不合理条件。

针对与无良商家串通勾结的“职业闭店人”，今年 2月
起施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当有证据证明申
请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通过变更法
定代表人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规避处罚，可
能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相关部门不予办理登记或备案，
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

今年 3 月 14 日，最高法就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
发布最新司法解释，明确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制转卡等
霸王条款应依法认定无效，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七日内有
权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等，破解消费者面临的追责
主体认定难、退卡难、转卡难、举证难等问题。

渝北区消委会有关负责人建议，消费者在充值前要充
分评估自身的实际消费需求和商家的信誉状况，多方了解
商家的营业执照、经营年限等经营情况；还可以通过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商家是否存在经营异常情况。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重庆 3月 14日电）

让消费者放心消费，让经营者诚信经营。
最高人民法院 3 月 14 日发布司法解释，完善预付式

消费民事纠纷裁判规则，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健身房办张卡，去理发店充个值，给娃报个培训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预付式消费出现在生活中，也带来诸
如卷款跑路、霸王条款等令人防不胜防的“痛点”。

这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 27 条，针对纠纷中的追责
主体认定难、退卡难、转卡难、举证难等作出一系列规定，
自 2025年 5月 1日起施行。

严惩卷款跑路——
司法解释对此明确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

业，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
者申请退款，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经营者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人
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不少消费者有这样的疑问：在商场中租赁场地的店铺
“跑路”了，商场是否也有责任？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了商场场地出租者对租赁场地经
营者资质的形式审查义务和过错责任。同时最高法明确，
适用本条规定时，应当严格依法，避免不当加重商场场地
出租者责任。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领域“跑路”现象频发，还有人充
当“职业闭店人”，恶意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从中牟利。

最高法当天发布的 6 件涉预付式消费典型案例中，有
2 件就是对“职业闭店人”进行惩治。其中一起案件中，

“职业闭店人”还以欺诈为目的诱使消费者充值，被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规制霸王条款——
会员卡办了就不给退，还不能转让给他人，甚至卡丢了

也不能补……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规定”，你是否遇到过？
此次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

制转卡等霸王条款应依法认定无效。同时，司法解释从不
同角度，明确消费者转让预付卡、解除合同、无理由退款等

方面的权利：
消费者转让预付卡，只需通知经营者即对经营者发生

效力。受让人既享有原持卡人的权利，还享有请求经营者
更名、修改密码的权利。

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自身客观原因致使继续履行合
同对其明显不公平的，可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的，有权
依法解除合同。

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七日内有权请求经营者返还预
付款本金。

……
“七日无理由退款规则有利于贯彻诚信原则，保护消

费者权益。”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说，司法解释对此也
作了合理限制。比如，如果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时
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服务，说明其对商品或者服务已有充
分了解，就不能七日无理由退款。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经营者“迁店”给
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等情况下，消费者
有权解除合同。

破解举证难——
对于不少人来说，预付式消费往往就是购买一张卡，

并不会签订合同。一旦发生纠纷，难免面临“举证难”的问
题。对此，司法解释专门明确了对消费者有利的合同解释
规则。

“如果经营者未与消费者订立书面预付式消费合同，
应当作对消费者有利的解释，引导经营者主动订立书面合
同。”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说。

吴景丽介绍，司法解释还规定了经营者提供证据的责
任。经营者控制合同文本，或者记录消费内容、次数、金额
及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
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张认定争议事实。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要维护经营者合法权利。
最高法民一庭法官谢勇表示，司法解释防范滥用权利

的不诚信行为，引导当事人遵守合同，助力降低经营成本，
避免不当加重经营主体责任，维护诚实守信、加强经营者

权益保护。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无论是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向消费者‘薅羊毛’，还
是个别消费者滥用权利向经营者‘薅羊毛’，都将受到抑
制。”陈宜芳说，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助力增强消费信心、改
善投资环境，促进经营主体诚信守诺，让广大消费者和经
营者在更加诚信友好的市场环境中开展交易。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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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低卡、无糖、营养、瘦身”，近来一些网

红食品打着健康卖点，迎合消费者心理，吸引了

不少人跟风购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红食

品虚标成分、配料表玩文字游戏，甚至非法添加

药物成分实现所谓“减肥瘦身”等功效。消费者

需擦亮眼睛，识别这些营销噱头和文字游戏，保

护自身权益。

通信营销电话藏了多少“坑”

刚充值就闭店，预付式消费怎么“避坑”

最高法发布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司法解释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领域频繁“爆

雷”，一些商家设置重重陷阱套现“跑

路”，令消费者防不胜防。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

际，重庆渝北区消委会发布一起典型

案例，成功帮助消费者维权一起因商

家“跑路”引发的预付式消费纠纷。法

院判决被告退还 2 名顾客共 2.5 万余元

钱款，另外 52 名消费者将参照这一判

决，追回服务费共计 25万余元。

通信套餐“免费升级”“限时优惠”……这些被消费者视
为优惠的广告，不知不觉中却暗藏套路。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通信行业电话营销花样百
出，诱导升级、隐性扣费等现象依然存在。

花样百出 套路多多

近年来，不少人反映，会不时接到自称是运营商工作人
员打来的电话，或称能免费升级服务，或说能降低资费……
花样繁多的营销活动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少套路。

——名为“降低资费”，实则开通服务。
不久前，某运营商营销专线给广东东莞王女士打电话，

说可将她 99 元的套餐改成 39 元，并给王女士发了一条短
信，让其出示验证码。

“我在给官方客服打电话确认来电号码为官方号码后，
把验证码给了来电客服。”王女士告诉记者，当时发现验证
码短信内容和降低套餐资费不一致，她再三与客服确认，客
服说“只是系统问题”。

几分钟后，王女士却收到开通 6 元增值服务的短信提
醒，她再次打电话确认，客服却告诉她，她名下账户套餐并
未更改，只是开通了增值服务。

——通知“限时优惠”，实则无需升级。
江苏常州汤女士告诉记者，近日，她接到某运营商官方

营销电话，被告知此前她购买的套餐优惠即将失效，如果不
从 60元升级到 89元套餐，下月价格将回到套餐优惠前的每
月 219元。

汤女士同意了“升级”，稍后她再次咨询运营商官方客
服时，却被告知其实她之前 60 元的优惠套餐可自动延续。
但此时，她已收到 89元套餐办理成功的短信，套餐将于下个
月生效。经拨打客服电话交涉，汤女士终于改回 60元套餐。

——声称“免费”，实则扣费。
去年 12 月，广州的谢先生接到某运营商客服电话，对

方 称 将 其 4G 套 餐 升 级 为 5G，可 免 费 获 得 20G 通 用 流 量
包。谢先生多次确认免费后提供验证码开通。

但今年 1 月，其话费账单额外新增 20 元流量包费用。
谢先生投诉后，运营商客服第一次回电称“沟通误会”，愿退
20元资费；第二次回电退款到账，坚称“误会”，提出补偿 50

元话费。
记者调查发现，通信营销人员在电话里常使用“免费升

级”“限时优惠”等模糊话术或夸大套餐的优惠力度，却对限
制性条款闪烁其词，消费者容易被误导。消费者在办理后
才发现，实际体验与宣传不符，但此时已无法轻易取消。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看到，运营商营销相关投诉
达 800 多条，消费者对于“电话诱导消费和霸王条款”等方
面投诉较多。

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布的《2024 年上半年通信服务
领域消费维权报告》显示，电话推销频繁、营销手段不规范
成为最令消费者糟心的问题之一。

营销电话缘何“变味”

记者从运营商内部人士获悉，运营商营销渠道一般分
直销渠道、代理渠道、电商平台等几种。行业竞争越发激
烈，企业的经营压力逐步传导至这些营销渠道。

近日，记者来到西部省份两家通信服务公司的呼叫运
营中心进行暗访，发现一些“授权代理商”为追求效益，将营
销成功率与业务人员收入挂钩。

“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运营商官方号码推销宽带、流量等
业务。”其中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电话营销工
作薪资构成为“底薪+提成”。

“比如客户现有套餐是每月 19 元，成功把套餐转化成
39 元，中间差额 20 元，就累计 20 积分。”该员工说，客服每
月 综 合 薪 资 在 4000 至 8000 元 不 等 ，如 连 续 两 个 月 未 达
2000积分，员工将面临被淘汰。

记者了解到，在一些代理渠道中，营销人员通过各类话
术想办法“套路”用户，一些人会专门针对老年群体。

“想要业绩就要昧良心。”河南某代理公司前电话营销
员小玲告诉记者，一些业绩好的员工专门忽悠老人：反复强
调其每月消费较多，声称“我们能把价格降下来，能省不少
钱”，并手把手教老人提取开通新增服务的验证码。“有的骨
干一天出 30单，一半以上是老人。”小玲说。

另一家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电话客服要按照
“开场白-业务介绍-确认下单-下发短信-温馨提示”流程
执行外呼工作，在客户已确认下单意愿、官号发送业务办理
短信后，客服才会“温馨提示”违约金等重要条款信息；该负
责人要求客服人员不得主动引导客户产生升级投诉，“90%

的客户都没有投诉的意识”。
记者调查发现，与线下营业厅办理业务相比，电话营销

更易“埋坑”，口头合同取证难度大、证据认定复杂，消费者
往往只能吃“哑巴亏”。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4 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
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运营商推销人员在推销电话中以
免费试用、免费升级、免费赠送为幌子，故意隐藏或模糊最
低消费、合约期限、自动续费、违约金等关键信息，诱导消费
者开通付费业务等不正当营销问题突出。

规范经营以服务质量赢得市场

针对电话推销频繁、营销手段不规范等问题，相关部门
多次出台规定。

2018年 8月，工信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电信资费营
销行为的通知》，明确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
片面夸大或混淆资费优惠幅度，以及做出其他容易引起用
户误解的宣传。

“运营商授权第三方公司开展营销活动，需对其行为负
责。”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
表示，运营商应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规范
营销人员的行为。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马勇认为，通信营销
电话乱象应引起重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及时填补营销
规制漏洞。

“治理这一屡禁不绝的行业‘顽疾’，应直击病因。”广州
大学法学院教授欧卫安表示，除加强通信运营商的管理外，
还需从源头上推动企业采用更加合法、合规的营销方式。

陈音江表示，根据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
口头订立合同，但合同的内容需要双方充分知情并同意。
如果通过隐藏条款、模糊话术等误导消费者签订合同，应属
无效合同。

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杜培建议，消费者在接到
营销电话时，应尽量保留通话录音、短信记录，同时仔细了
解营销项目具体内容和合同条款。如遇不合理收费或强制
消费，可及时向工信部投诉平台、消费者组织等渠道投诉，
积极维护合法权益。

“除加强监管外，运营商还应从源头上提升服务质量，
增加高质量产品供给。”欧卫安表示，运营商应充分考虑用
户的实际需求，以更高质量的产品主动“赢”得市场。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北京 3月 14日电）


